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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3  

 

 

本 局 檔 號  :  --- 
來 函 檔 號  :  CB4/PAC/R72 
電       話   :  3509 8125  
圖 文 傳 真  :  2802 4893 
 

 
香港中區  
立法會道 1 號  
立法會綜合大樓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 

朱漢儒先生  

 
 
朱先生：  

 
 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第六章 

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

 
  
 感謝貴處於 2019 年 5 月 15 日致函民政事務局，要求

本局提供有關向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(藝術節協會 )的資

助的補充資料。  
 
 正如報告第六章第 3.5 段提及，政府的政策並非要令

公帑成為藝術團體唯一或主要的收入來源；這政策亦適用於

藝術節協會。有不少國際性藝術節也是更倚重私人贊助／捐

款，而非政府資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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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香港，政府鼓勵所有藝術團體／機構爭取更多私人

贊助／捐款和建立其觀眾群，使其收入來源多元化，和幫助

確保其節目包括吸引市民的元素。就此，政府已於 2016 年

推出藝術配對資助計劃 (資助計劃 )，而藝術節協會也可申

請。目前，我們除了為藝術節協會提供恆常及有時限性資助

外，亦已在資助計劃下合共批出 7,225 萬元的配對資助予藝

術節協會。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將於 2020-21 年度開展對有時

限性撥款在 2023-24 年度完結前的檢討；同時，我們也相信

藝術節協會會繼續致力爭取私人贊助／捐款，以及審慎管理

其財政以確保藝術節協會能順利運作。  
 
  
 
 
 
 

民政事務局局長  

 
 

（李基舜         代行）  

 
 
 

二零一九年五月二十七日 

 

 

副本送 

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(傳真號碼：2691 4661) 
香港藝術節協會行政總監  (電郵： tisa.ho@hkaf.org)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(傳真號碼：2147 5239) 
審計署署長  (傳真號碼：2583 9063) 
 

 


